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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仪器设备损坏（遗失）赔偿制度（试行）

一、为了增强全院师生员工爱护国家财物的意识，加强实验物资

器材管理，维护仪器设备的完整、安全和有效使用，保证教学和科研

工作的顺利进行，特制定本制度。

二、各实验室的仪器设备要有专人管理，应制定各仪器设备操作

规程。建立健全岗位责任制，定期进行全面检查，切实防止仪器设备

的损坏和丢失。

三、实验操作和日常管理中一经发现损坏、遗失仪器设备后，应

迅速查明情况和原因，并提交书面报告，详细说明情况，明确责任人，

由实验室提出处理意见，报学院按照相关规定处理。

若属大型、精密、贵重仪器设备丢失或发生其它重大事故，应立

即报告学院主管领导，并报学校保卫处或公安部门立案处理，并保护

现场。对蓄意破坏现场者，要追究责任。

四、一旦发生仪器事故，由事故责任人、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

领导组成的鉴定小组进行查证：凡属责任事故，当事人要承担责任和



经济赔偿；凡属非责任事故，经鉴定和有关负责人证实可酌情减免或

免于赔偿，但要分析事故成因，防止再次发生。

五、仪器赔偿按照以下规定实施：

（1）损坏、遗失零配件的，只计算零配件的损失价值。

（2）局部损坏可以修复的，只计算修理费。

（3）损坏后质量显著下降，但仍能使用的，应按其质量下降程度

酌情计算损失价值；

（4）损坏或遗失仪器设备一般可按新旧程度合理折旧。

（5）其中额度在 500 元以下的赔偿，由实验中心审核报批；500

元以上，2000 元以下的，由学院分管领导审核报批；2000 以上的，由

学院分管领导审核并上报主管部门审核报批。

（5）其他特殊情况，由事故鉴定小组协商决定。

六、赔偿费的偿还期一般不得超过半年，如果赔偿金额较大，赔

偿者一次交款有困难时，可申请分期或缓期交清；多人造成损坏、丢

失等责任事故时，分清主次，合理分担赔偿费。

七、因责任事故造成损失。除按规定赔偿外，还应对当事人进行

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按照学校、学院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八、赔偿费的收入作为学院修理或补充仪器设备经费。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执行，最终解释权归实验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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